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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第四届“优秀教学成果奖”评选结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，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，努力开展现代远程开放教

育和高职教育的教学研究和教学创新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常电大[2010]46

号、苏城院（常）[2010]36 号《优秀教学成果奖评选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校组织开

展了第四届“优秀教学成果奖”评选活动，经过学院层面的选拔和学校层面的评审、

公示，现将大赛结果予以公布（详见附件）。  

本次活动在教务处的精心组织和指导下，在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的大力支持和配

合下，圆满达成了预期目标。希望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能够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，不

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件：优秀教学成果奖评选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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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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